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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
CO，下文简称为“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下文简称为《非遗公约》)通过二十周年，教

科文组织将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主题设定为“我们

即#活态遗产”(We Are #Living Heritage)。这与五年

前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密切相关。2018年教科文组

织总部文化部门(Culture Sector)重组，承担《非遗公

约》秘书处职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Section)更名为“活态遗产处”(Living
Heritage Entity)，并从归属于教科文组织创意处(Divi⁃
sion for Creativity)变更为与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等其他四个机构并列，直接对文化助理总干事

(ADG/CLT)负责。(Document 205 EX/3.INF.2)①这次更

名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引起质疑。在教科文组织执

行局第 205届会议(2018年 10月，法国巴黎)上，该组

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将教科文组织总部

文化部门重组方案提交审议，希腊代表就机构新名

称提出疑问：为何选择“活态遗产”这个与《非遗公

约》语言无关的词命名与《非遗公约》有关的实体(en⁃
tity)？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答复。在埃及代表

的追问下，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奥托内(Er⁃
nesto Ottone Ramirez)澄清道：这样做绝对无意改变

《非遗公约》的名称，因为《非遗公约》有其得以确立

的明确渠道；使用“活态”这个形容词的目的是引入

一个术语，即“活态遗产”——这个术语尽管不见于

教科文组织的命名法中，但在相关主题的讨论和考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活态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术语选择事件史循证研究

郭翠潇

【摘 要】自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文化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态遗产处”以来，“活

态遗产”这一术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文化治理领域。文章以这一具有风向标意涵的重要事件作为历时性

观察的坐标原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形成和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相关政策文

件，采用循证研究法系统梳理和分析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引入和使用高度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活态遗

产”术语来自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在“活态遗产”

的概念化发展和政策化使用上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学理基础以及相似的关注点转向，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使命与任务密切相关，可谓殊途同归。在国际层面，将“活态遗产”术语引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实施进程，有利于提升包括缔约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认知，打破“物质”和

“非物质”二分法，促进不同公约的协合增效，从而加强对各类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在国家层面，理解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对“活态遗产”这一术语的强化使用及其政策语境，有助于推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格局，对全面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未来方向亦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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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已大量出现。(Document 205 EX/SR.1-6 pp. 85-
86)奥托内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何要引入“活态遗产”

这一术语，然而这次机构更名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

果：重组方案通过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在教科文

组织内被大力推广，可见度迅速上升。那么“活态遗

产”这一术语来自哪里？在《非遗公约》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是如何被界定和使用的？教科文组织引入这

一术语的动因、意义及影响又是什么？本文将采用

循证研究法(the evidence-based approach)，将“活态遗

产”作为关键词，以教科文组织档案文献为主要证据

来源，对上述问题加以探究。

一、来自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活态遗产”概念

与活态遗产保护方法

虽然活态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属性，但

遗产研究界一般认为“活态遗产”概念来自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活态遗产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对历史建筑使用功能与历史价值的关注：

1894年，克洛凯(Louis Cloquet)提出“活态古迹”(liv⁃
ing monument)②概念，将其定义为“仍然为社区所使

用的建筑”，认为使用价值是这类建筑的重要价值；

1903年，李格尔(Alois Riegl)从最初建造目的出发，区

分了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其中“历史建筑”(historic
buildings)概念类似于克洛凯的“活态古迹”概念，指

一种从建筑的长久生命中获得历史价值、不断发展

变化的遗产[1]。在全球权威遗产保护组织出版的相

关重要文件中，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③与
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起草，于1982年作为《威尼斯宪

章》附件登记的《佛罗伦萨宪章》，将主要由植物组成

的历史园林视为活态古迹，并规定了其特定的保护

原则和方法[2]124。

在 1972年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的框架中，对

活态遗产的关注开始于 20世纪 90年代。随着全球

化的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被各国视为可以让

社区与民族肯定其文化身份的因素和确保文化多样

性的因素[3]，而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被认为

实质上是用“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观作为评判遗产

的标准，造成遗产名录地域分布的不平衡。发展中

国家因此提出抗议，敦促教科文组织在遗产选择标

准中纳入非物质内容[4]15。1992年，《世界遗产名录》

新增“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遗产类型，关注

遗产的活态性和非物质的部分。1987-1993年进行

的一项全球研究指出，活态文化(living cultures)，特别

是“传统文化”，没有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得到充分

体现。有鉴于此，负责《世界遗产公约》实施的世界

遗产委员会于1994年启动旨在提升《世界遗产名录》

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全球战略[5]；同年发布了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修订版，在“突出的

普遍价值”的第六条标准中增加“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s)、“艺术和文学作品”(WHC/2 REV. para.24)
这三个非物质要素；同年又发布了《奈良真实性文

件》，提出“文化延续性”(cultural continuity)概念 [2]142。

这一时期，“活态遗产虽未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纳入世

界遗产研究框架之中，但被视为一种对遗产保护与

价值阐释的方式”[1]。

进入21世纪后，在《非遗公约》拟订期间，国际文

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2002-2003年间

启动了“活态遗产地项目”(Living Heritage Sites Pro⁃
gram)，目标是在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领域内提高人们

对活态遗产的认识 [6]。该中心在其 2009年版《活态

遗产保护方法手册》④中界定了“活态遗产”这一概

念：“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

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

的遗产地。”[1]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是对物质遗产领域

现有“基于构造的方法”(fabric-based)和“基于价值的

方法”(values-based)的补充与发展[6]，以延续性(conti⁃
nuity)为核心特征，强调社区赋权，重视非物质表现

形式，是自下而上的保护方法[7]140.[8]，认为保护(conser⁃
vation)是对延续性和变化的管理[6]。这些都与《非遗

公约》精神中“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9]有共同之

处，但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应用对象“仍以建筑遗产

等传统遗产类型为主，但遗产构成不仅限于物质形

态的空间，而是将有形的建筑遗产、无形文化特征与

社区的能动作用相融合，保护对象即这种活态的文

化本身。通过遗产社区的实践来延续文化，几乎完

全抛弃了对物质遗产本身变化的关注”[1]。

二、《非遗公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活态遗产”

术语的使用

在《非遗公约》形成的过程中，其核心概念、术语

的选择与界定几经变化，有“非物质遗产”(non-phy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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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heritage)，“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expressions
of folklore)，“民间创作”(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
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最终确定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10][11]。
《非遗公约》全文未使用“活态”或“活态遗产”，

但在长达数十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化过程中，

“活态遗产”概念和术语并非没有被关注过。例如，

198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

(下文简称为 1989年《建议案》)中就有“强调民间创

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

殊性和重要意义”的表述，(25C/Resolution，附件 I-B)
其中“现代文化”对应的英文是 living culture，即“活

态文化”；1995年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我们的创造多

样性：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认为手工艺

(crafts)是真正的“活态遗产”，因为这些从过去传承下

来的传统在每一代人中都在更新[12]191；1997年的马拉

喀什会议⑤的报告提及“口头遗产是一种不断演进的

活态现象(living phenomenon)”。(Document CLT/CH/
ITH/07, para. 39)

《非遗公约》形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化过程

中的两次关键事件也都关注到“活态遗产”，其中之

一是1999年6月教科文组织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在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合举办的题为“1989年《保护民间

创作建议案》全球评估：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的国

际会议 (下文简称为“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对

1989年《建议案》十年来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价，

最后形成的《保护传统文化：全球评估》会议报告使

用“活态遗产”来描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强调其不断演变的属性，并认为“民俗”(folklore)这个

词不适合描述原住民的活态遗产，因为没有充分强

调这类遗产的整体性[13]90-91；另一篇子报告则将活态

遗产视为“民俗”的显著特征之一 [13]97。华盛顿会议

在《非遗公约》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议

得出结论，1989年《建议案》中的主要概念和方法已

完全过时，“民俗”的定义过于强调产物，忽视了相关

的象征、价值及过程[4]21。会议建议拟定一份与当时

世界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新文书[3]。同年举行

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 30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草

案，授权编写新的国际准则性文书。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2001年3月，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都灵召开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定义”国际圆桌会议(下文

简称为“都灵会议”)。这次会议旨在厘清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范围和定义，审查为保护这类遗产编写第

一份国际准则性文书的可能性。(DG/2001/33)会前，

教科文组织对成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机构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他等效术语

(如“民俗”“传统文化”“口头遗产”“传统知识”“原住

民遗产”等)的定义进行了广泛的全球调查[4]23。其中

对成员国调查的结果显示，委内瑞拉不使用“非物质

遗产”(non-material或 intangible heritage)而使用“活

态遗产”或“文化活态遗产”(cultural living heritage)术
语，其活态遗产的范围包括语言、口头创作、宗教信

仰及实践等，强调这些表现形式可以在过去和现在

被感知(perceived)且不能与其语境、行动、行为及个

人或群体活动分开[14]。

都灵会议中，教科文组织顾问、国际法学家珍妮

特·布莱克(Janet Blake)在其关于制订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准则性文书可行性初步研究报告中分析了七

个可组合使用的候选术语：“大众”(popular)、“传统”

(tradition)、“活态”(living)、“口头”(oral)、“非物质”(in⁃
tangible)、“文化与知识产权”(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报告中对“活态”(living)这一术语的分析如下：

“活态”——当然，这不能成为确认这类遗产的

充分特征。然而，这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重要因素，因

为在创造和维系这类遗产的文化社区中，仍有许多

遗产是活态并被实践着的，保护这些遗产的中心目

标是确保其继续存在。“活态”一词还有助于反驳传

统遗产在定义上是“死亡”遗产的假设[15]。

显然，在布莱克看来，“活态遗产”并非最合适的

术语。然而她也不认可“物质”和“非物质”这种二分

法，理由是：文化遗产所有的物质元素(material ele⁃
ment)都有与之相关的重要的非物质价值，而这些价

值正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因；此外，二分法也不能反

映出许多被归入“非物质遗产”类别的文化传统的持

有人对文化和遗产的整体观[15]⑥。经过研讨，都灵会

议最终保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并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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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更加关注“过程”(pro⁃
cesses)而非“产物”(products)，这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念化过程以及《非遗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

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事件。(Document 161 EX/
15，Annex)

都灵会议后，教科文组织在 2002-2003年间召

开了两次《非遗公约》起草小组会议和三次《非遗公

约》初稿政府间专家会议。最终，2003年 10月 17日
获得通过的《非遗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如

下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

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

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

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

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

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

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

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

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

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6]7-8。

该定义中虽未使用“活态”一词，然而“世代相传”“与

自然和历史的互动”“被不断地再创造”“持续感”

(continuity)等表述无不体现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

态属性。

总而言之，《非遗公约》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关键

事件及相关文书和报告关注到传统文化、民俗、口头

遗产等的活态特征，有的也使用了“活态遗产”一词，

但并未对活态遗产概念作出界定，“活态遗产”也未

被选定为《非遗公约》的术语。

尽管“活态遗产”并非《非遗公约》的语言，但《非

遗公约》通过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仍陆续出现在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致辞及出版物里。“活

态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出

现了并置、混用、等同、替代现象。从时间上看，大致

以 2018年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

态遗产处”，正式引入“活态遗产”术语这一事件为

界，更名前两个术语多并置与混用，更名后二者则多

等同与替代。

并置、混用阶段：2004年，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推动者、时任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的松浦晃一郎(Koichiro Matsuura)在一次会议的

致辞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相关社区或群体不

断再创造的活态遗产。”(Document DG/2004/114)2007
年，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下文简称为“委员会”)第二届常会的一项内容是审

议《非遗公约》徽标设计指南草案。关于徽标中包含

的文字，草案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遗

产”两种选择，最后《非遗公约》中使用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词被保留。 (Document ITH/07/2.COM/
CONF.208/13，Document ITH/07/2.COM/CONF.208/
Decisions)然而在2007年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发布的《非遗公约》徽标设计国际竞赛的规则和程

序中，两个术语又同时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亦称活态遗产”的表述[17]。教科文组织 2010年版及

以后版本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

指南》第 109段使用了“鲜活遗产”一词——“引入发

展参与式办法，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断演进的

鲜活遗产。”[18]42这里的“鲜活遗产”对应的英文为 liv⁃
ing heritage，即“活态遗产”。2010年版《非遗公约》

基础文件中由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Irina
Bokova)撰写的序言 (Document CLT-2010/WS/17)和
2018年版《非遗公约》基础文件中由阿祖莱撰写的序

言(Document CLT-2018/WS/15)，均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活态遗产”并置或混用。这一阶段相关文书

的表述中虽然使用了“活态遗产”，但更多的是在描

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

等同、替代阶段：2018年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互动

在线工具“潜入非物质文化遗产”(Dive into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在遗产项目页面显示的名称是

“潜入活态遗产”(Dive into living heritage)。在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系列小手

册中，2019年之后出版的两本小手册的名称中均使

用“活态遗产”而未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⑦，但在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ich.unesco.org)该系列小

手册专题网页列表中仍然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以往出版的其他小手册的名称格式保持一致。与

以往的其他小手册不同，2019年之后出版的这两本

小手册，封面加了副标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128



CULTURAL STUDIES
2024.4 文化研究

约》”，同时正文开篇第一句说明了“活态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称

‘活态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or‘living heritage’)与上文提及的 2008年《非

遗公约》徽标设计国际竞赛的规则和程序中的表述

不同，这里的“活态遗产”加了引号，这意味着它是一

个术语。这种等同关系，也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叙词表》⑧中。在该表中查询 living heritage(“活态

遗产”)，结果直接指向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

物质文化遗产”)词条，指向该词条的术语还有 intan⁃
gible heritage(“非物质遗产”)。该词条的范围说明

(Scope code)是：“一套活态实践、知识及观念表述，使

个人和社区能够通过价值体系和伦理标准表达自

己。”⑨最后一次修订的日期为 2019年 12月 15日。

2020年版《非遗公约》基础文件由阿祖莱撰写的序言

中，直接用“活态遗产”替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Document CLT-2021/WS/5)教科文组织使用“活态遗

产”术语的最近一个关键事件就是《非遗公约》通过

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不但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我们即#
活态遗产”，而且在庆祝活动的介绍里，除了《非遗公

约》名称中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表述均使用

“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并给教科文组织在社交媒体上

的活动打上“#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标签[19]。

自2018年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

“活态遗产处”后，“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在教科文组

织内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相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则用得越来越少。从委员会历届常会的

会议纪要(summary record)中这两个术语的词

频占比变化图(图 1)可以更直观地、客观地看

到这一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会议纪要

中大量出现《非遗公约》、《〈非遗公约〉名

录》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等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名词，所以

实际上“活态遗产”的词频占比更高。在《非遗

公约》缔约国大会第九届会议(2022年7月，法

国巴黎)通过的《关于在2023年庆祝〈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二十周年的提案》文本

中，“活态遗产”也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用

得更多。(Document LHE/22/9.GA/13)

在《非遗公约》通过前后与教科文组织术语使用

相关的诸多关键事件中，“活态遗产”从一个用于描

述遗产属性的词组，逐渐变为一个术语。但教科文

组织从未专门为“活态遗产”下过定义，而是直接将

其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们再回头看

《非遗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就会发现，

如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替换为“活态遗产”，那么

在逻辑上也行得通，因为该定义项中没有“活态”一

词，不会出现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这也为教科文

组织在多种场合将“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

个术语交替使用提供了便利。

三、教科文组织引入“活态遗产”术语的动因、意

义及影响

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活态遗产”概念、

理论与方法的产生，还是《非遗公约》通过前后“非物

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及术语使用的变化，都有着

共同的时代背景，都有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

学理支持 [20] [21]，都是从对“物”的关注转为对“人/社
区”和“过程”的关注，目的是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

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

话、可持续发展正是支撑教科文组织建设人类持久

和平的三大思想基石[22]。因此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从不同出发点对“活态遗产”概

念术语的发展与使用，殊途同归，也是“万变不离其

宗”的。

奥托内在回答为何选择“活态遗产”这个非《非

图1 委员会历届常会会议纪要中“活态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词频占比变化图

注：数据测算来源为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委员会历届

常会会议纪要文件(https://ich.unesco.org/en/functions-00586)。制图人：本文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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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公约》语言来重新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时，仅提

及要引入“活态遗产”这一术语，并未解释为何要引

入该术语。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探究其

动因与意义，即“活态遗产”术语的引入可以为教科

文组织解决什么问题。

“活态遗产”术语的引入有利于提升包括缔约国

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

认知。《非遗公约》通过已有二十年，早在2004年，《关

于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方法的大和宣

言》就强调：“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断再创造，

在确定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适用于物质文化

遗产的‘真实性/本真性’一词并不相关。”(Document
WHC-04/7 EXT.COM/INF.9 Annex I)2015 年教科文

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第八条

进一步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

始终受到尊重。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23]巴莫曲布嫫认为，教科文

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活态遗产”并置使用，

与缔约国申报实践中更多地关注“物”而非“过程”这

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有关。从历年教科文组织审查

机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尽管一再提醒，但是多年来

各缔约国提交的列入《非遗公约》名录项目的申报材

料中仍有诸如“真实的/真实性(本真性)”(authentic/
authenticity)、“原始”(original)、“完整”(intact)等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相抵牾的不当用词频繁出

现，仍有重视“物”而轻视“人”与“过程”的观念，仍有

侧重描述遗产项目的历史而不注重其当下社会功能

和活态实践的现象。其中“真实性(本真性)”概念术

语的误用尤为突出，反映出不少缔约国仍深受经典

保护理论对历史遗存进行“真实性”保护的惯习之影

响[24]。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描述“不是某某”的构词

法相比，“活态遗产”一词描述的“是某某”，更加明确

清晰地突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有助于提

升包括缔约国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元行动

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的认知。

另一方面，打破“物质”和“非物质”二分法，有利

于促进不同公约间协合增效，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据称是由日语翻译

成英语的，直接来自 1950年日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领域前瞻性的立法[25]156——《文化财保护法》。该法

将文化财分为“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两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是英语对“无形文化财”的翻

译。随着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物质遗产与非物质

遗产的动态联系和密切互动被考虑在内 [26]，教科文

组织寻求采用综合方法来保护遗产，而这种物质遗

产与非物质遗产的明确区别仅用于行政目的[27]。在

这样的背景下，使用“活态遗产”术语，不再强调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的泾渭分明，更容易体现《非

遗公约》序言中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

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16]6，从而

有利于促进各行动方运用大遗产观 [28]、综合性方法

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实践中，例如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

物”而轻视“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民间文学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称大多数是

民间文学作品名称而非演述行为和过程。又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四条规

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

性和传承性”[29]，但“真实性”并不适用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原生态”“原汁原味”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态属性相矛盾的不当用词更是频繁出现在媒体中。

此外，在遗产管理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

和自然遗产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管理，部门间的协

作仍存在壁垒；在学术研究方面，两个领域的学者也

较少交流与合作。理解教科文组织对“活态遗产”这

一术语的强化应用及其政策语境，有助于推动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同时对全面思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未来方向具有参考

价值和借鉴意义。模糊边界、突显活态特征的“活态

遗产”术语的引入或许有帮助，然而《非遗公约》通过

后这二十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蓬勃发展，成效显著，对中国人

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非遗”已从陌生的词语

变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此时，如果引入“活态遗

产”一词替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恐怕需要较长的接

受和适应过程。

四、结语

“活态遗产”一词在《非遗公约》形成过程中尽管

曾经被关注，但最终未被选定为《非遗公约》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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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2018年教科文组织将承担《非遗公约》秘书处职

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更名为“活态遗产处”，由此

在国际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引入“活

态遗产”这一术语，并强化其应用，这是《非遗公约》

通过二十年来的一个重要事件。“活态遗产”术语来

自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有关活态遗产的核心理念和

方法与《非遗公约》精神中“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

有共同之处。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两个领域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在“活态遗产”的概念

化发展和政策化使用上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学理

基础以及相似的关注点转向，且与教科文组织的使

命与任务密切相关，可谓殊途同归，万变不离其宗。

在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框架中，“活态遗产”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术语的使用大致以 2018年教科文组

织正式引入“活态遗产”术语为界，分为“并置、混用”

与“等同、替代”前后两个阶段。将“活态遗产”术语

引入《非遗公约》的实施进程，有利于提升包括缔约

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

的认知，打破“物质”和“非物质”二分法，促进不同文

化公约的协合增效，从而加强对各类文化遗产的整体

性保护。理解教科文组织对“活态遗产”这一术语的

强化使用及其政策语境，有助于推动形成非物质文化

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对全面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实践的未来方向亦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学界将“活态遗产”当

作概念术语使用的论文大多数出自建筑、城市规划

等学科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检索以“活态遗产”

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检得61篇期刊论文和10篇学位

论文。其中期刊论文中有 41篇出自建筑、城市规

划、园林等领域的期刊，占67.2%；而学位论文中只有

1篇出自艺术学专业，其余 9篇均出自建筑工程专

业。在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尽管对

活态文化、活态民俗早有关注，也有相关研究成果，

但较少将“活态遗产”作为论文的关键词，对“活态遗

产”概念尚无专门探讨，普遍把“活态遗产”当作词组

而非术语使用，较多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

性[30]和活态保护方法[31]的研究。教科文组织将“活态

遗产”这一术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大力推

广，应当引起民俗学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的

重视。中国正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 [32]，对“活态遗产”理念和教科文组织在国际层面

的相关保护实践进行研究，在国际层面有助于跟进

《非遗公约》的发展，更好地履约，在国家层面则可以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

提供镜鉴与学理支持。

注释：

①详见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05届会议(2018年10月，法

国巴黎)《总干事关于〈执行局议事规则〉第59条执行情况的报

告》(Document 205 EX/3.INF.2)。有关 Living Heritage Entity这
一机构名称，教科文组织没有官方中文表述，其中 entity(实体)
是一个行政专名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概念。(Document 205 EX/
SR.1-6，p.85)本文依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界的惯

例，将Living Heritage Entity译为“活态遗产处”。按国际文化

政策研究领域的通行做法，本文引述的所有国际政府间组织

的相关工作文件，可按文中括注的文件代码在教科文组织数

字图书馆(unesdoc.unesco.org)查阅和获取。若非必要，以下行

文中不再另作说明。

②monument 一词有“古迹”“纪念物”“文物”等多种译

法。本文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的术语知识公共服

务平台“术语在线”(www.termonline.c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

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编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

(文物出版社 2007年版)中的相关表述，将monument译为“古

迹”。在1972年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中文约文中，与该词对应的则为“文物”。

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后文提到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

复研究中心(ICCROM)，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职能包括指导《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进

行监测和审核国际援助申请等。

④据赵晓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黔东南六洞地区侗寨乡

土聚落建筑空间文化表达研究》(清华大学，2012年，第 27页)
中介绍，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分别在 2006年、2008
年及 2009年各编写了一版《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手册》(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为内部资料，均未正式出版，

2009年版的编者为布里特·贝利(Britt Baillie)。
⑤马拉喀什会议是1997年6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

“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咨询会——人类口头遗产宣言”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Spaces-Declaration of the Oral Heritage of Mankind)的简称。

⑥布莱克认为一个更值得考虑的术语是“口头和传统文

化遗产”(oral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因其包含了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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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两个基本方面，同时将这两个基本方面纳入了更广泛

的文化遗产法。

⑦这两本小手册是《活态遗产与教育》(Living Heritage
and Education)和《活态遗产与原住民》(Living Herita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参见https://ich.unesco.org/en/kit.

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叙词表》(UNESCO Thesaurus)是一

个受控和结构化的术语列表，用于教育、文化、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传播和信息领域的文件与出版物的主题分

析与检索。其多学科术语不断丰富和更新，反映了教科文组

织计划和活动的演变。详见 https://vocabularies.unesco.org/
browser/thesaurus/en/.

⑨英文原文是：A set of living practices, knowledge and
representations enabl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systems of values and ethical standards.参见

https://vocabularies.unesco.org/browser/thesaurus/en/page/conce
pt278.

⑩《〈非遗公约〉名录》(the Lis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是
对《非遗公约》框架内的两个名录和一个名册的简称，包括《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及“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和活动”

(简称为《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2007年，第3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在2002年提出的

“全球战略”的“4C”——可信度(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
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传播(Communication)——基础上

增加了社区(Community)维度，形成“5C”战略。

目前尚未看到教科文组织说明引入“活态遗产”术语原

因的官方公开文件。

参见“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沿论坛”上，

巴莫曲布嫫所作的报告《〈非遗公约〉二十周年与活态遗产保

护之走向》。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于2023年5月27
至28日在北京召开。

这是对 2015-2022年教科文组织审查机构报告的总

结。报告可在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专题网页(ich.
unesco.org/en/events) 或 教 科 文 组 织 数 字 图 书 馆 (unesdoc.
unesco.org)查询或获取。

检索日期为2023年7月7日，文献发表日期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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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Living Heritage"：An Evidence-Based Study on

the Event History in Terminological Selection by UNESCO

Guo Cuixiao

Abstract：Since 2018, whe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ction of the Culture Sector of UNESCO was re⁃
named as the Living Heritage Entity, the term "living heritage" has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ul⁃
tural governance. Taking this implicational event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diachronic observ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relevant policymaking documents produced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
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analyze a series of key events that are highly relevant to introducing and using the term "living heritage" in subse⁃
quent events.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iated embarking points of view,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and policy use
of "living heritage" in both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fields share a common context, theoretical basis, and
similar shift in focus; they are closely linked to UNESCO's mission and mandate, suggesting their alignment. At the in⁃
ternational level, the inclusion of the concept of "living heritage" into the processes of implementing the 2003 Conven⁃
tion helps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States Parties of the living attributes of ICH by break⁃
ing down dichotomies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pects while facilitating synergi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conventio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safeguarding practices for different form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 holistic man⁃
ner. At the national level,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ving heritage" in
its policymaking context also contributes to reshaping the grand patterns of ICH systematic safeguarding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making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directions in ICH safeguarding practic⁃
es in China.

Key words：Living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vent History; Concep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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